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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系在北京市司法局注册设立

并依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受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利”）的委托，

就维尔利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汉风科技”）全体 19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 100%股权以及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乐制冷”）全体 19 名股东合

计持有的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目，担任维尔利的专项法律顾

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他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

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

律、法规及国务院所属部门所颁发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所

已就本次交易相关法律问题先后出具了《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关于江苏维

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

书>之专项法律意见书》、《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君合律师

事务所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法律意见书》及《北

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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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

次交易的内容及程序等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需查阅的文件，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就有关事项向有关人员

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同上述本

所为本次交易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

律师在上述本所为本次交易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的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维尔利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上报及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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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 

根据维尔利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八次会议及第十二次会议以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以及维尔

利和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交易文件，本次交易方案为：维尔利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汉风科技全体 19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汉风科技 100%股权，以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都乐制冷全体 19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都乐制冷 100%股权。 

二、 本次交易的授权和批准 

1、 维尔利董事会的授权和批准 

（1）根据维尔利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维尔利董事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江苏维尔利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签订<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汉风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卫祖、徐严

开、张群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

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等关于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 

维尔利全体独立董事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出具了《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

认可意见》及《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2）根据维尔利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维尔利董事会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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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江苏维尔利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苏

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

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维尔利全体独立董事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出具了《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

认可意见》及《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3）根据维尔利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维尔利董事会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6 年审计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报告书（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确认本次调整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等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

案。 

维尔利全体独立董事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出具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独立意见》。 

2、 维尔利股东大会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维尔利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维尔利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江苏维尔利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苏

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江苏维

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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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祖、徐严开、张群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签订<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汉风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全体股东之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江苏维尔利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都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3、 交易对方的授权和批准 

根据汉风科技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汉风科技全体股东

已经同意由维尔利向汉风科技全体股东以现金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汉风科技

100%股权，汉风科技全体股东放弃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根据都乐制冷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都乐制冷全体股东

已经同意由维尔利向都乐制冷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都乐制冷 100%

股权，都乐制冷全体股东放弃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4、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5 月 2 日作出的《关于核准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卫祖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37 号），

中国证监会核准了本次交易。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

的法定条件。 

三、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维尔利提供的相关工商登记文件，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张家港市监局”）已经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汉风科技 100%股权过户事宜完成

了工商变更登记。2017 年 5 月 19 日，张家港市监局向汉风科技下发了《公司

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05821252)公司变更[2017]第 05190026 号）以及换发了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774679539B），确认汉风科技 100%

股权已经登记至维尔利名下，汉风科技已经变更为维尔利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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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尔利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南京市溧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溧水市监局”）已经就本次交易涉及的都乐制冷 100%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2017 年 5 月 26 日，溧水市监局向都乐制冷下发了《公司准予

变更登记通知书》（(01240292)公司变更[2017]第 05260001 号）以及换发了《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7780681766Y），确认都乐制冷 100%股

权已经登记至维尔利名下，都乐制冷已经变更为维尔利的全资子公司。 

2. 本次交易的验资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XYZH/2017SHA10217），截至 2017 年 5 月 26 日止，维尔利已

收到陈卫祖等 19 名股东以其拥有的汉风科技 100%股权出资以及张贵德等 19

名股东以其拥有的都乐制冷 100%股权出资，其中，维尔利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44,164,018 元，出资额超过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转为资本公积，维尔利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 452,284,906 元。 

3、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深

圳分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

账股东合并名册）》、2017 年 6 月 13 日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

2017 年 6 月 14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

受理了维尔利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

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44,164,018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 44,164,018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维尔利

的股份数量变更为 452,284,906 股。 

4、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根据维尔利提供的银行付款凭证及出具的《陈述与保证》，维尔利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向汉风科技公司账户支付了拟向陈卫祖等 19 名交易对方支付的全

部现金对价 15,000 万元，并由汉风科技代为转账予陈卫祖等 19 名交易对方。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交易对方已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将标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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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交付至维尔利的法律义务；维尔利已完成本次交易的新增股份预登记手续，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登记到账后，交易对方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

维尔利已将本次交易的全部现金对价向汉风科技支付，由汉风科技代为转账予

陈卫祖等 19 名交易对方。 

四、 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维尔利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下述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1、 2016 年 8 月 2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披露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 2016 年 8 月 19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披露维尔利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 2016 年 8 月 31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重大资产重

组延期复牌的公告，披露股票继续停牌的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4、 2016 年 9 月 28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披露股票继续停牌的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5、 停牌期间，维尔利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

有关要求定期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6、 2016 年 10 月 27 日，维尔利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及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7、 2016 年 11 月 18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股票复牌的

提示性公告，维尔利的股票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开始复牌。 

8、 2016 年 11 月 28 日，维尔利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并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本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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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6年 12月 14日，维尔利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并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2017 年 3 月 7 日，维尔利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取消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后的《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并通过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11、 2017 年 3 月 16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披露维尔利因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将审议本次

交易而停牌，公司股票待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结果

后复牌。 

12、 2017 年 3 月 23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本次交易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维尔利的股票从 2017 年

3 月 23 日开始复牌。 

13、 2017 年 5 月 4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本次交易获得

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的公告、维尔利实施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本次交

易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据此修改后的《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

文件。 

14、 2017 年 6 月 2 日，维尔利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本次交易涉及

的标的资产过户完成情况的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维尔利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五、 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待办理： 

1、 本次交易之新增股份尚需按照深交所的规定办理上市事宜。 

2、 维尔利尚需向汉风科技增资 20,000 万元以及向都乐制冷履行 5,001 万

元的出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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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尔利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订

等事宜履行适当的内部决策程序，并向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

记手续。 

4、 维尔利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经核查并经维尔利出具的《陈述与保证》，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不

存在可预见的重大法律障碍。 

六、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取得

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维尔利与交易对方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标的资产的交割程序、维尔利新增注册资本

的验资及新增股份的预登记手续；除本法律意见书第五部分所述的后续事项外，

本次交易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协议的约定适当实施，实施结果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协议的约定；维尔利已就本次

交易的实施依法履行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维尔利的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多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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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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